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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下
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30 名， 代表 340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357,640,5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853％。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2 名， 代表 102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020,751,3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26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8 名，代表

238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36,889,1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91％。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333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62,931,2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侯婕、马瑶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

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3,354,0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3％； 反对

683,5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4％；弃权 3,602,872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758,0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7％； 反对

683,5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4％；弃权 198,92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114,7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6％； 反对

1,326,8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5％；弃权 198,92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758,0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7％； 反对

682,5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弃权 199,92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85,422,00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91％； 反对

72,138,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85％；弃权 79,60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38,5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 反对

142,7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弃权 59,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729,31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4％； 反对

142,76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3％；弃权 59,2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751,4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

136,5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9％；弃权 59,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700,79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8％； 反对

136,5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弃权 59,2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44,79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 反对

136,5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59,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735,57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136,5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弃权 59,2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745,50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 反对

8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8％；弃权 61,3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036,28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4％； 反对

83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7％；弃权 61,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744,9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 反对

696,6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7％；弃权 198,926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035,67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2％； 反对

696,6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0％；弃权 198,926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12,19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9％； 反对

3,148,6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8％；弃权 79,61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02,97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5％； 反对

3,148,6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76％；弃权 79,61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十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议案 12.01、审议通过了《发行规模和发行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11,3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8％； 反对

3,147,6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弃权 81,5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02,0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2％； 反对

3,147,6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73％；弃权 81,5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5％。

议案 12.02、审议通过了《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36,0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6％； 反对

3,145,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26,7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1％； 反对

3,145,2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6％；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议案 12.03、审议通过了《债券期限、还本付息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36,0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6％； 反对

3,145,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26,7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1％； 反对

3,145,2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6％；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议案 12.04、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12,6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9％； 反对

3,154,7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0％；弃权 73,1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03,3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6％； 反对

3,154,7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93％；弃权 73,1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

议案 12.05、审议通过了《担保情况》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33,1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5％； 反对

3,135,2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4％；弃权 72,1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23,8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63％； 反对

3,135,2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39％；弃权 72,1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议案 12.06、审议通过了《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50,8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0％； 反对

3,130,4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41,5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11％； 反对

3,130,4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6％；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议案 12.07、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50,8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0％； 反对

3,130,4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2％；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41,5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11％； 反对

3,130,4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6％；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议案 12.08、审议通过了《公司的资信情况、偿债保障措施》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49,5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0％； 反对

3,131,7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3％；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40,2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08％； 反对

3,131,7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9％；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议案 12.09、审议通过了《上市场所》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49,9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0％； 反对

3,131,3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3％；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40,6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09％； 反对

3,131,3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8％；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议案 12.10、审议通过了《决议有效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49,9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0％； 反对

3,131,3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3％；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40,6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09％； 反对

3,131,3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8％；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449,9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0％； 反对

3,131,39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3％；弃权 59,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740,68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09％； 反对

3,131,3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8％；弃权 59,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48,322,9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5％； 反对

9,253,3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6％；弃权 64,2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613,7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327％； 反对

9,253,3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96％；弃权 64,203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GDR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290,6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6％； 反对

268,3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 81,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581,42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6％； 反对

268,3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9％；弃权 81,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5％。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GDR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50,1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 反对

108,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弃权 81,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740,92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5％； 反对

108,8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0％；弃权 81,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5％。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66,9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
93,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弃权 79,60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757,71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2％； 反对

93,9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弃权 79,60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466,9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

93,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弃权 79,607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757,71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2％； 反对

93,9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弃权 79,607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十九）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354,2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5％； 反对

248,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弃权 38,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645,021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1％； 反对

248,0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3％；弃权 38,2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二十）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334,4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反对

267,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625,21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7％； 反对

267,46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7％；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334,4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反对

267,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625,21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7％； 反对

267,46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7％；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侯婕、马瑶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4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713,690 股。 本次回购计划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5,468,065,607
元。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以上变更后的公司股本以 2023 年 5 月
17 日股本情况为基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3-28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昕先生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
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通过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10 人（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联董事王昕、高庆寿、郝立群、钱静回避了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9 号）。
2、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30 号）。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377 股票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3-29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方案：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创高新”）拟将房地

产中介服务业务相关子公司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房”）100%股权转让
给关联方湖北国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物业”）和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创楚源”）。

2、本次作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云房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351.32 万元，2022 年度
净利润为 -46,974.04 万元，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23]第
1157 号），深圳云房评估值为 1,860.59 万元。在深圳云房评估值的基础上，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
置出资产定价为 1,860.59 万元人民币。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剥离持续亏损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聚焦于主业新材料业务。
一、交易概述
1、因公司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板块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并出现持续大额亏损，已对公司整体

经营状况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考虑，公司拟整体剥离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板
块，拟以 1,860.59 万元转让持有的深圳云房 100%股权，国创物业受让深圳云房 51%股权，股权转
让价款为 948.9009 万元；国创楚源受让深圳云房 49%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911.6891 万元。 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深圳云房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国创物业及国创楚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创集团”）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
易（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2、2023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庆寿、郝立群、王昕、钱静
对上述议案审议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无需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湖北国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国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光大道 18 号高科大厦 17 层

法定代表人 高勇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093152002Y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外墙清洗 ；室内装饰装修。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湖北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 万元 100%
合计 300 万元 100%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创物业的股东湖北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国创物业为公司关联方。 具体关联关系见下图：

3、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创物业总资产 428.42 万元，总负债 225.77 万元，
净资产 202.65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1.67 万元，净利润 56.62 万元（未经审计）。

4、经查询，国创物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十字东街 7 号

法定代表人 高庆寿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570217272
成立日期 2004 年 1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对酒店 、餐饮、旅游、教育、文化 、房地产 、计算机行业的投资 ；酒店管理；酒店、娱乐 、住宿 、
餐饮、提供会议服务 （限分支机构持有效许可证从事经营）。

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100%
合计 1000 万元 100%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创楚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具
体关联关系见下图：

3、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创楚源总资产 2665.05 万元，总负债 1566.51 万
元，净资产 1098.54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7.30 万元，净利润-181.25 万元（未经审计）。

4、经查询，国创楚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田面社区深南中路 4028 号田面城市大厦 20A2
法定代表人 王昕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0720728X
成立日期 2012 年 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相关网络技术的开发 、设计、技术咨询和销售 （不含专
营 、专控 、专卖商品 ），商务信息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 ，投资策划 ，房地产经
纪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信息咨询；从事广告业务 ；物业租赁。 （以上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 ：经营电信业
务。

股东及股权
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100%
合计 20000 万元 100%

2、公司获得深圳云房 100%股权的时间、方式和价格
2017 年 7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

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71 号）核准，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云房 100%股权，交易作价为 38 亿元。

2017 年 7 月 27 日，深圳云房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公司持有深圳云房 100%的股权。
近年来，受行业周期和市场预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深圳云房经营状况恶化，并出现持续亏损。

2021 年度、2022 年度深圳云房净利润分别为-75,194.39 万元、 -46,974.04 万元。 受深圳云房影
响，公司近三年净利润持续为负。 本次出售深圳云房 100%股权，是公司优化资产结构的重要一
步，有利于减少公司持续亏损的风险，尽快扭转不利局面，增强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从而维护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深圳云房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 61,107.74
负债总额（万元 ） 62,459.06
应收款项总额 （万元 ） 36,645.5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万元 ） 1,979.46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1,351.32
项目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 92,093.64
利润总额（万元 ） -44,812.61
净利润 （万元） -46,97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992.17

4、审计、评估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云房 2022 年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3]

0102868 号），2022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云房合并净资产-1,351.32 万元，合并归母净资产-1,143.27
万元。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云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众联评报字[2023]第
1157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深圳云房净资产
（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1,860.59 万元。

5、权属、担保、资金占用及失信等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持深圳云房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的情形；
（2）担保情况：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和全

资子公司共同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和深圳云房共同对深圳云房的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世华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世华”）向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三年。 目前实际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深圳世
华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到期前还款，公司将不再为其提供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未对深圳云房
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资金往来情况
2022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云房应付公司 7,054.68 万元。 2023 年 3 月 31 日，深圳云房以其间接

100%控制的深圳共赢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赢三号”）全部合伙份额以 8,935.20
万元对价转让给公司。 该作价以公司聘请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共赢三号净资产评估
值为依据（众联评报字[2022]第 1363 号）。 公司以对深圳云房的债权抵消部分转让对价，余款拟以
现金支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深圳云房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往来，亦不存在深圳云房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

（4）经查询，深圳云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根据深圳云房的审计、评估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按深圳云房净资产评估值定

价，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60.59 万元。 国创物业受让深圳云房 51%股权的受让价格为 948.9009 万
元，国创楚源受让深圳云房 49%股权的受让价格为 911.6891 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上市公司）
乙方 1：湖北国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或“国创物业”）
乙方 2：湖北国创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或“国创楚源”）
标的公司：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房”或“标的公司”）
乙方 1、乙方 2在本协议中如有统称表述时，表述为“乙方”；甲方、乙方和标的公司合称“各方”。
（一）转让标的
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0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20,000 万元，已实缴；以

下简称“标的股权”）。
（二）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2.1 标的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交易价格的确定以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2.2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3]0102868

号），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合并净资产-1,351.32 万元，合
并归母净资产-1,143.27 万元。

2.3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23]第 1157 号），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860.59 万元。

2.4 甲方和乙方一致同意，以审计和评估结果为基础，标的股权定价为 1,860.59 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大写壹仟捌佰陆拾万伍仟玖佰元整。

乙方分别按照其受让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支付交易对价，具体如下：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标的公司出资额 受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1 国创物业 10,200.00 万元 51.00% 948.9009 万元

2 国创楚源 9,800.00 万元 49.00% 911.6891 万元

合计 20,000.00 万元 100.00% 1860.59 万元

2.5 甲方将标的股权出售给乙方，乙方以现金方式作为标的股权对价款的支付方式，分两期支付。
（1）首期价款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乙方按受让比例支付，于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其余价款在标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12 个月内，由乙方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银行账

户；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公司股权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的，上市公司有权
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三） 股权交割
3.1 各方同意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标的股权的交割日；本协议 5.2 条约定

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标的公司应当向相应的市场监督主管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
材料。

3.2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对价股权交割日止，标的公司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乙方
按照受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标的公司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归甲方所有。

3.3标的股权于交割日前所对应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乙方按照受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
（四）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4.1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标的公司涉及的债权债务由其继续

享有及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形。
4.2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不影响标的公司与员工签署的劳动

合同的效力，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4.3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作为债务人、且由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借款共计 1000 万

元，相关借款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到期，到期后甲方不再为标的公司进行担保。
（五）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5.1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且 5.2 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5.2 本协议项下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1）本协议项下交易已经获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协议项下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之规定，经交易对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等审议通过。
六、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及其他资产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其它关联交

易。 公司将督促受让方按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并支付相关款项。
七、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未来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降低经营

风险，尽快改善经营状况，有助于公司集中资源聚焦新材料相关业务布局，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
能力和盈利能力，提升公司价值，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本此股权转让价格以深圳云房股东权益评
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深圳云房股权，深圳云房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八、12 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创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617.01 万元（不
含国创集团提供的无偿财务资助）。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规划，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能让公司更好的聚焦新材料主业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及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事项。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3]0102868 号）；
4、《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23]第 1157 号）；
5、《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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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6 月 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3 年 6 月 5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6 月 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集团办公楼二楼四号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祥见 2023 年 5 月 19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29 号）。

3、上述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本项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3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
2、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集团办公楼五楼董事会工作部。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3）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琴、吴荻 联系电话：027-87617400
传真：027-87617400 邮编：430223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2377”，投票简称为“国创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 年 6 月 5 日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5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5

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
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1、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投票前请阅读投票规则。
2、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3-051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周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 22 号公司 2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82,221,09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8.88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 482,174,0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88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7,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6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7,1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00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7,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0067%。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张伟敏、张丹娜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完成 2022 年度述职。
（三）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 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果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份数
量（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1.00 《2022 年 年 度 报 告
（全文及摘要）》 482,176,699 99.9908％ 44,400 0.0092％ 0 0 通过

2.00 《2022 年 度 董 事 会
工作报告》 482,176,099 99.9907％ 45,000 0.0093％ 0 0 通过

3.00 《2022 年 度 监 事 会
工作报告》 482,176,099 99.9907％ 44,400 0.0092％ 600 0.0001％ 通过

4.00 《2022 年 度 财 务 决
算报告 》 482,176,099 99.9907％ 44,400 0.0092％ 600 0.0001％ 通过

5.00
《关于 2022 年度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482,176,099 99.9907％ 44,400 0.0092％ 600 0.0001％ 通过

6.00

《关于 为 子 公 司 采
购原材料发生的应
付账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482,176,099 99.9907％ 44,400 0.0092％ 600 0.0001％ 通过

7.00

《关于 为 客 户 银 行
融资用于购买公司
产品提供保证金担
保的议案 》

482,176,099 99.9907％ 44,400 0.0092％ 600 0.0001% 通过

8.00
《关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482,176,099 99.9907％ 45,000 0.0093％ 0 0 通过

9.00

《关于 以 结 构 性 存
款等资产进行质押
向银行申请开具银
行 承 兑 汇 票 的 议
案》

482,176,099 99.9907％ 44,400 0.0092％ 600 0.0001％ 通过

10.00

《关于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2023 年 度 向 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相应提供担保
的议案》

482,176,699 99.9908％ 44,400 0.0092％ 0 0 通过

11.00
《2022 年 度 募 集 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482,176,699 99.9908％ 44,400 0.0092％ 0 0 通过

12.00
《关于 非 独 立 董 事
2023 年度薪酬 （津
贴）方案的议案》

482,176,099 99.9907％ 45,000 0.0093％ 0 0 通过

13.00
《关于 非 职 工 监 事
2023 年度津贴方案
的议案 》

482,176,099 99.9907％ 45,000 0.0093％ 0 0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份 数
量（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 量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1.00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2,700 5.7325％ 44,400 94.2675％ 0 0

2.00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100 4.4586％ 45,000 95.5414％ 0 0
3.00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100 4.4586％ 44,400 94.2675％ 600 1.2739％
4.00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100 4.4586％ 44,400 94.2675％ 600 1.2739％

5.00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100 4.4586％ 44,400 94.2675％ 600 1.2739％

6.00
《关于为子公司采购原材料
发生的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2,100 4.4586％ 44,400 94.2675％ 600 1.2739％

7.00
《关于为客户银行融资用于
购买公司产品提供保证金担
保的议案 》

2,100 4.4586％ 44,400 94.2675％ 600 1.2739％

8.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100 4.4586％ 45,000 95.5414％ 0 0

9.00
《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
进行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
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2,100 4.4586％ 44,400 94.2675％ 600 1.2739％

10.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
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相应提供担保的议案》

2,700 5.7325％ 44,400 94.2675％ 0 0

11.00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700 5.7325％ 44,400 94.2675％ 0 0

12.00 《关于非独立董事 2023 年度
薪酬 （津贴）方案的议案》 2,100 4.4586％ 45,000 95.5414％ 0 0

13.00 《关于非职工监事 2023 年度
津贴方案的议案 》 2,100 4.4586％ 45,000 95.5414％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张伟敏、张丹娜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